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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合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1 

 

陈雅丽 潘传表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0；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宝山，200444） 

 

摘要：德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法合治传统对我们仍具有重要意义。

德治奠定了中国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安顿个体身心，维护群体主流文化（信仰），我们需要仰赖德治以发

挥德润人心的作用。得人是法治实施的关键，我们需要学习德治经验，教化人才，保障贤者在位，以抓住“关

键少数”，确保法治的实施。防止法律在内容上为非，以及克服法治的内生矛盾，我们需要法治与德治协同

发力，“以人存道”，以人来应对规则僵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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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王朝，能够做到隆礼重法、德法合治的，大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可

以说，德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与德治不可分离、

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历史上德法合治中的法治是古代法家的法

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同样离不开道德的评判和支撑，同样需要德治的价值引领和手段

配合。传统德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

合的具体路径时，要取其精华，做好转化和创新。 

为法治之法提供合法性判断 

法治强调法律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亚里士多德说，被人们普遍服从的法律应该是

制定良好的法律。那么，人们服从法律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如何判断良法？实际上，这

些疑问都是人们对法治之法合法性的追问。而法治理论本身是难以回答这个合法性追问的，

必须由法治之外的理论来提供回答。而在传统德治思想中，主要由儒家阐发的“德”恰是一

种有着精致而丰富内涵的合法性思想，它能被用来判定和说明法治之法的合法性。法律之所

以有效力，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按法定程序和权限制定颁布的，更是因为这些法律符合“德性”

的要求，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拥护，为人心所向往。儒家的 “德性”标准是多重的，是复合

的，而且彼此之间又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以德配天”要求统治者正己修德，顺天应人，敬

天保民，是一种神圣合法性要求；德政仁政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赋税，以民为本，执政为

民，做出现实的功业和政绩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是一种民意合法性要求；德化天下要求统

治者修文德、兴教化，对华夏文明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传承与更新，是一种文化合法性要求。

这三重合法性之间相互牵制，可避免政治和法律运行过程只执一端、不顾其余，最能体现中

国文化追求“中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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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德性”标准强调民意民心，要求政治和法律满足民众的私欲和功利的要求，但是，

决不仅以此为限，崇高的道德追求、远大的文化理想、国家和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更是

政治和法律要追求和保障的。如果我们吸纳和借鉴传统“德性”标准为当代法治之法提供合

法性判断的话，则将使我们的法律有了灵魂，有了锚点，有助于我们匡正法治之法的偏失，

引导现有制度向更理想境界靠近。 

德润人心是法安天下的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是个体利益和社会秩序最可信赖的保障。在某种

意义上现代法律并不调整人的内心。然而，人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物质欲望的生命，也需要精

神、文化和信仰。一个内心失范的人，法律再严密，也难以约束他的外在言行。同样，一个

国家或民族，也必须稳固其主体文化或信仰，否则国家和民族必不稳不安，甚至将分裂。德

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的问题，包括如何提升社会道德。将德治与法治

结合起来，以“德”来安顿人们的身心，辅以规范人们行为的外在法律规范，是标本兼治的

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把“德”阐释为制定和评判政治和法律的一种内在价值或超越原则；德是

对个体“心”、“性”的发掘和弘扬，要求尽心尽性求诸己，既是为己，又是为国为民，乃至

为天；德从个体出发，推己及人，但又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对个体理性的超越，发自个

体又超越自我。德要求个体将其欲望及利益与他人、群体及自然统一起来，和谐共容，而不

是对立对抗，最终达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此外，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人身

心的安顿并不借助宗教神灵，而是凭借人文哲学的力量。从个人的修身立德，到整个社会的

政治秩序安排，都有一套一以贯之的哲学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道理，

都蕴含在“德”字之中，强调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这样一套人文哲学，是仁爱的、和平的，

更是理性的。 

 “得人”是法治实施的关键 

传统德治思想认为，人的德行和才干对于法的实施效果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孟子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不能培养和选拔具备相应德行和才能的人去掌

握权力以实施法律，再完善的法律也只会成为摆设，再严密的法律也会处处是漏洞。“一个

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让好人变得更好”。但前提是要让贤者在位。历史上不少改革

没有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人的因素上出了问题。德才兼备的人居于高位，不仅可以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起到模范的作用，还能使小人有所忌惮，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君子之德”会影响到“小人之德”，就像风吹到草上，“草上之风，必偃”。 

传统德治思想正视人的自然差别对制度实施造成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差异安排。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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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贤愚不肖，这些都是人的自然差别。在选人用人上，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些

主张都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差别对制度实施造成的影响。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者，

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

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从人对制度实施的影响角度而言，荀子的话是非常有

道理的。 

德治可弥补法治的形式主义弊病 

为了消除法律本身所造成的专横，比如消除那些由于法律的不确定、不公开、不稳定、

模糊、溯及既往、内部冲突以及政府凌驾法律之上等原因造成的危险，要求法律具备特定的

品德，即遵循富勒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符合这种“内在道德”的法律称为法治。然

而法治本身并不能决定法治之法的实体内容。要防止法治实体内容为恶，则必须依靠法治之

外的力量来承担。在这里，传统德治思想正好有其用武之地。 

另外，法治形式本身也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需要结合德治加以克服。例如，

一方面，法治需要法律必须明确、具体，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防止人的偏私，同时，法

治又要求法律不能朝令夕改，保持稳定性，以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形成预期，得以相应地规

划和实施自己的行为；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的，立法者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

法治又需要法律维持一定的弹性，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动、消除法律适用的僵化。但是在法

治的框架内，这两者的要求是不可兼顾的。而德治强调人在制度中的作用，将人作为制度中

最重要的变量，在制度中赋予贤人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信赖贤人的经验、智慧及品德。在

德治框架内，通过人应对规则僵化的问题，倚重道德来培育良好社会秩序，仰赖贤人弥补制

度漏洞，简化规则，提高规则的运行效率。故此，德治与法治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可以将

人的治理与规则治理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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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by both virtue and law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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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overnance which make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of law to work together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still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s. Rule of 

virtue has established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law. In order to settle the individual mind and 

body and mainta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group, We need to rely on the rule of virtue. In order to 

civilized talent and make sages have been appointed, we need to learn the rule of virtue which excels at 

training and selecting the “key minorit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aw from doing evil in content, and to 

overcom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We nee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We need keep wisdom by man and deal with formalism problem b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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